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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customs/302249/302266/302269/2361717/index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海关总署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 2019 年第 56 号 

（关于《进口药品通关单》等 3 种监管证件扩大实施联网核查的公告） 

 

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，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，海关总署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

定在前期联网核查试点基础上，对《进口药品通关单》等 3 种监管证件全面实施电子数据联网

核查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《进口药品通关单》《药品进口准许证》

《药品出口准许证》电子数据与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数据的联网核查。 

二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发上述证件，将证件电子数据传输至

海关，海关在通关环节进行比对核查，并按规定办理进出口手续。联网核查实施前已签发的证

件，企业可凭纸质证件在有效期内向海关办理进出口手续。 

三、报关企业按照海关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的规定，可采用无纸方式向海关申报。因海

关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核需要，或计算机管理系统、网络通信故障等原因，可以转为有纸报

关作业或补充提交纸质证件。 

四、企业可登录中国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查询证件电子数据传输状态。 

五、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为联网核查的技术支持部门。 

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联系方式：010-95198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海关总署  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

2019 年 3 月 25 日 

 

 


